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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教育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傳達，而傳達必須要有媒介。如果沒有具體的事物

及現象，則無法將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傳授給對方。換言之，在幼兒教育中，需要顏色、

味道、嗅味、觸覺、冷熱，音響等純粹用感覺去體會的事物，而且需要與記憶中的事物

互相比較，互相連續，以發展思考。幼兒的教育要以具體的事物及現象為媒介，並準備

思考的場所，才能成為具體的活動。

每個兒童都玩玩具，透過玩具的操作，兒童獲得形狀、顏色等概念，促進其動作體

能的發展，與他人建立人際關係，並能藉此刺激、表達自己的感情、興趣、創造力及想

像力。簡而言之，藉由操作玩具，兒童得以成長與發展。

近代學說證實遊戲對幼兒發展的重要性，而教玩具即是幼兒遊戲的主要媒介，藉由

教玩具幼兒獲得身心發展與日後所需的知能。因此教玩具對幼兒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玩

具加上教育的思考就可以是教具，而教具也要具備玩物的性質，才真正屬於「幼兒的」

教具，成為幼兒上手的玩具。總之，教具和玩具是一體兩面，只是教具多了一層的教育

功能。站在教具兼玩具的性質來看，教具也具有玩具寓教於樂的功能。

由於幼稚園及托兒所實施生活教育並無固定的教材教學，學程的內容主要為生活的

實際教育，因此教具的使用更顯得十分重要。幼稚園與托兒所的幼兒，由於年紀又小，

除利用實物教學滿足幼兒學習慾望外，更需以玩具充實幼兒生活。幼稚園、托兒所的教

學著重幼兒活動，而一切活動多透過遊戲的方式，且以玩具輔助進行，許多玩具因此也

發揮了認知的教育功能而視同教具〈王靜珠，1998〉。教具對於幼兒智力或邏輯思維能

力的提升具有正面之影響，因此藉助教具的操作，可以提供幼兒在遊戲當中練習邏輯思

維的機會。

因此，在幼兒的世界中，玩具就是教具。不論是個別或團體性教具，只要能吸引幼

兒注意力並促進他們各方面學習成長，而且可以讓幼兒獨立、自由操作，不管對一般幼

兒或特殊幼兒都是極佳的教玩具。教具幫助兒童認識外界的秩序，有了適當的教具，才

能提供直接經驗學習，讓幼兒透過感官及動作的體驗，獲得最真實、持久的知識。

綜合以上多位學者之理論，加上高二時我們曾修習過「幼兒教具製作」這門課程，

於是我們親自設計與製作了一份教具讓幼兒親自操作，我們將此份教具命名為「動物大

觀園」，它具有「分類」、「配對」、「對應」之操作功能，希望能藉由幼兒親自操作此份

教具來了解此階段幼兒之認知發展，且期盼能善用教具於教學過程中，藉以提昇幼兒之

學習興趣。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探討認知領域教具製作之方式。

二、藉由幼兒實際操作教具，了解其「分類」能力。

三、藉由幼兒實際操作教具，了解其「配對」能力。

四、藉由幼兒實際操作教具，了解其「對應」能力。

五、探討幼兒實際操作此份教具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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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認知領域教具製作方式為何？

二、幼兒「分類」之認知發展能力為何？

三、幼兒「配對」之認知發展能力為何？

四、幼兒「對應」之認知發展能力為何？

五、幼兒實際操作此份教具之時間為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使用之重要名詞界定如下：

一、教具：

廣義的教具，是指為達成特定教育目標或培養學習者特定能力所設計的玩

具，廣意的教具幾乎可以囊括所有可以增進幼兒各方面發展的玩物〈林佳慧

2000〉。無論是教師或學生，凡是在教學過程中，一切有助於達成教學目標的任何

媒介，均屬於教具。本研究所稱之教具，僅限定認知發展概念之自製教具（動物

大觀園）。

二、幼兒：

幼兒期是指出生滿一個月至學齡前的兒童，兩歲至未滿六歲之階段，稱為學

齡前期或兒童前期。而本研究所指之幼兒，乃是指年滿 4～5 歲之幼兒為研究對象。

三、分類：根據事物的共同性（或屬性），對它們進行分組。

四、配對：配對的操作是使物體成對，也就是將完全相同特性的物體配成一對。

五、對應：一對一的對應。是衡量兩組集合是否相等，最簡單也最直接的方法。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茲將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及相關限制說明如下：

一、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以高雄市為研究範圍，係以九十九學年度就讀高雄市某私立

高職立案之托兒所中班幼兒（4～5 歲）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限制

（一）教具種類繁多，包含範圍極廣，限於研究者本身的時間、人力及財力的關係，

本研究所指之教具的範圍僅限於認知發展概念之自製教具（動物大觀園），其

它類教具並不在本研究考量範圍。

（二）本研究所得結果只適於解釋高雄市某私立高職立案之托兒所中班幼兒，無法推

論於其他縣市或區域之幼兒，於研究結果上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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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研究採用實際操作法，受試者可能因為情緒、態度、情境或其他主觀因素等

原因，操作教具之表現與其實際發展能力有所差異，因此研究資料所反應之事

實可能有所差異存在。

貳●正文

第一節 幼兒教具之探討

教具就是教師教學上所使用的輔助教材，教具在教學上具有畫龍點睛之效用，幼兒

透過教具的操作使用，不但激發幼兒教學思考上的創意，並能透過大小肌肉的發展，達

到全人教育之目的〈王美晴，1999〉。幼兒從教學的活動中，可透過教具本身的教育目

標提昇學習上樂趣並集中注意力，更可增進幼兒的語言能力、數概念認知能力、創造力

及自理動作能力的發展。教具對幼兒的影響頗深，不僅可了解幼兒能力，更可輔助教學

上之不足，以達到教學目標。所以教具可說是進行教學活動時為了使幼兒能具體地、有

效地、趣味性地學習而使用的重要媒介物。

吳緒筑(1999)則站在教材的立場，指出教材是學生學習教學內容的材料，是進行教

學的媒介物。教具是學生在學習教材某一內容時使用的器具，是進行教學活動的間接媒

介物。也就是說，教具是為了使學生的學習能更具體、有效地進行而使用的器具。

综合上述可以得知，教具所能達到的功能甚多，也是教具存在的價值。對於幼兒而

言，教具最主要的功能是要讓幼兒寓教於樂，樂此不疲地邊玩邊學，並能啟發和增進幼

兒的學習，以促進幼兒身心的發展。

第二節 戴爾經驗塔之理論

一九五四年美國教育學者戴爾（Edgar D ale）在其「視聽教學法」中以三角錐體圖形

稱為經驗塔（The cone ofexperience），表示教學上相當實用的基本概念。戴爾的經驗塔在

科學教學上不僅闡釋最基本的一般學習途徑，也為科學教師提供教學媒體、教學模式或

學習資料的選用原則。

戴爾經驗塔有十一層，可分為三部份。塔底的三層，就是經由直接經驗而學生自身

參與學習的部份，學生要動用所有的感官來學習，學生親自參與學習活動。中間的三層，

即第四到第六層為學生可運用全部或一部份的感官從事觀察的學習。仔細觀察戴爾經驗

塔時，發現塔裡含有戴爾的兩個中心思想，即：

一、一般學生都使用視覺來學習大部分的教材。

二、教學通常由具體學習開始，逐漸轉移到抽象學習。

當學生能親身參與具體的學習活動時，他們不只會有很高的學習動機與興趣，還可

運用其所得之學習經驗為基礎，繼續發展其學習。

在戴爾經驗塔裡，學生親身參與的學習活動，都屬於直接經驗（direct experiences），

教學活動的任何操作，包括思考操作，都需要由學生親自參與的，都屬於有目的的直接

經驗。在戴爾經驗塔裡，有目的的直接經驗為塔基，也就是最基本而具體的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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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層，學生要「做中學」，即自己教自己。而藉由操作教具可以提供直接經驗的學習，

讓幼兒透過感官及動作的體驗，獲得最真實及持久的知識。

第三節 幼兒教具相關理論與實務之探討

教具在幼兒的遊戲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所以福祿貝爾指出，幼兒的遊戲並非

只在尋求娛樂，他認為遊戲是人類發展的第一個手段，是認識外在世界，從事物中蒐集

事實原始經驗的起始，也是練習身心能力的首要著力點。因此，他發展出兼具遊戲和作

業性質「恩物」（gifts），也就是今日所謂的教具，來帶領幼兒遊戲的活動，並且促進幼

兒的學習和發展（朱敬先，1983），凡此都說明了教具對教學和幼兒的重要性。

透過強烈的感覺刺激，可以促使孩子感覺狀態穩定、平衡和機能的發展，幼兒教具

在這方面顯現獨到的功能，所以幼兒教具的設計和運用對幼兒感覺發展有很大的意義。

蒙特梭利強調透過感覺教具之操弄，可實施感覺教育，幫助幼兒發展（岩田陽子，1988）。

蒙特梭利的感覺教具理念，是在使兒童經由感覺教具的中介學習，訓練感官、發展智能，

並回歸實際生活的應用中。

幼兒的數、量、時間、空間等概念均在生活中，各種玩具、積木以其各種的顏色、

不同的形狀、大小和數量吸引他們，各式各樣的具體教具是引起幼兒學習數學不可或缺

的因素，幼兒的數學活動離不開可操作的材料，如各種實物、玩具、圖片和卡片等，對

於材料的操作，能使幼兒具體理解數學的概念及符號所不能比擬的，材料是提供幼兒通

向數學世界的橋樑，而這個材料即是教具（林家綏、李丹玲，1999）。

經由數學教具還可以檢驗幼兒的感官發展，蒙特梭利女士在《蒙特梭利教育手冊》

曾言：「如果在適當的時機，提供孩子具體操作物的話，在學習數學時，幼兒將已具備

充分的知識去數數。」（陳真旬譯，2001）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教具」是使幼兒通往數

學世界的橋樑，教具設計根據數學概念的教學目標設計，使教具能將抽象的數學概念轉

化為具體的形象，並且成為吸引人的操作物，由此可知教具設計在對幼兒數量能力發展

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幼兒教具與幼兒的發展有很重要的關係，值得我們重視，並且

動手去做。於是我們希望能藉由自製教具來探討此階段幼兒之認知發展，且達到學以致

用之目的。

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分析及相關理論之探討，針對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擬定研究架構，如下圖

2-4-1。

分類能力

配對能力

對應能力
圖2-4-1 研究架構圖

中班幼兒



自製教具與幼兒實施之研究－以樹德家商幼兒園為例

5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九十九學年度就讀高雄市某私立高職立案之托兒所中班幼兒共21名
做為本研究之樣本。研究工具完成後，對此21名幼兒進行施測，實習生再依照幼兒操作

教具之結果來填答檢核表。

三、研究工具

（一）認知發展概念之自製教具－「動物大觀園」

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為研究者自製之認知發展概念教具－「動物大觀

園」，藉以了解中班幼兒之認知發展能力。以下乃本研究工具「動物大觀園」

之製作流程：

表 2-4-1 自製幼兒教具－「動物大觀園」之製作流程

步

驟

編

號

操作圖示

步

驟

編

號

操作圖示

步

驟

一

操作說明：構思草稿圖

步

驟

二

操作說明：製作教具圖形

步

驟

三

操作說明：剪下動物分解圖件

步

驟

四

操作說明：組合動物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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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五

操作說明：組合鳥類圖形

步

驟

六

操作說明：陸續完成各種動物之圖形

（二）教具檢核表

教具檢核表（表 2-4-2）乃在探討中班幼兒認知發展概念之能力，包含：

藉由幼兒實際操作教具，了解其「分類」、「配對」、「對應」發展能力為何。幼

兒操作過程如下表 2-4-3 所示：

表 2-4-2 教具檢核表

性別：男□ 女□ 年齡：（ ）歲

(1)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分類」？ 是□ 否□

(2)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配對」？ 是□ 否□

(3)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對應」？ 是□ 否□

(4) 幼兒正確完成教具之時間？

＜5 分鐘 □ 5.1～8 分鐘 □ 8.1～10 分鐘 □ ＞10 分鐘 □

表 2-4-3 幼兒操作教具－「動物大觀園」之實施流程

步

驟

編

號

操作圖示

步

驟

編

號

操作圖示

步

驟

一

操作說明：幼兒將圖案依屬性做分類

步

驟

二

操作說明：將圖案依生長地做分類



自製教具與幼兒實施之研究－以樹德家商幼兒園為例

7

步

驟

三

操作說明：對應動物圖形1

步

驟

四

操作說明：對應動物圖形2

四、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2-4-2所示：

圖 2-4-2 研究流程圖

五、資料處理與分析

檢核表回收後將資料登錄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Excel之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

分析，探討幼兒使用教具之能力，包含：是否能正確分類物件、是否能正確配對圖案、

是否能正確對應圖形、以及幼兒正確完成教具之時間。

確認方向、蒐集與閱讀文獻

題目擬定

構思研究對象、目的與架構

研究計劃形成

自製「動物大觀園」教具

中班幼兒實際操作

資料分析與結果討論

撰寫小論文

設計「教具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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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依據第三章研究者自製之認知教具－「動物大觀園」及「教具檢核表」，對

21 名幼兒進行施測，每位幼兒各自操作教具，實習生再依照幼兒操作教具之結果來填答

檢核表。檢核表回收後將資料登錄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 Excel 之統計軟體進行資料

處理與分析，並針對結果加以說明與討論。以下則針對 21 名幼兒操作教具之結果來探

討幼兒分類、配對、對應之能力，以及正確完成教具之時間。

一、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分類

本研究對象為中班幼兒共 21 名，其中能正確完成者佔 16 名，未能正確完成分

類則有 5 名。統計結果如圖 2-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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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分類分析圖

二、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配對

21 名之研究對象，能正確完成配對者佔 15 名，未能正確完成分類則有 6 名。

統計結果如圖 2-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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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配對分析圖

三、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對應

本研究之 21 名中班幼兒，能正確完成對應者有 19 名，未能正確完成對應者有

2 名。統計結果如圖 2-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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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 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對應分析圖

四、幼兒正確完成教具時間之分析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21 位幼兒中有 13 位幼兒能在 5 分鐘內正確完成教具，

5.1~8 分鐘內正確完成者有 5 名，於 8.1~10 分鐘內完成之人數有 3 位，而並無人超

過 10 分鐘才完成。描述統計結果如下圖 2-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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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4 幼兒正確完成教具之時間分析圖

參●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綜合前一章節之各項統計分析，本研究發現：

一、多數幼兒能正確完成分類，表示大部分幼兒此階段之分類概念發展佳。

二、多數幼兒能正確完成配對，表示大部分幼兒此階段之配對能力發展佳。

三、多數幼兒能正確完成對應，表示大部分幼兒此階段之對應能力發展佳。

四、幼兒能在 5 分鐘內正確完成教具者佔最多，其次為 5.1~8 分鐘內完成，再次為 8.1~10
分鐘內完成，而沒有人超過 10 分鐘才完成，顯示此份教具對於大部分幼兒操作來

說並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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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具體之建議，以供日後相關研究者作為參考，期望

對於未來之相關研究能有所助益。以下針對此份研究分別提出幾項建議：

一、此份教具設計時可以加入「序列」之功能，可藉此探討幼兒之「序列」發展能力。

二、此份教具只探究幼兒是否能正確完成「分類」、「配對」、及「對應」，並未比較

男、女之差異，未來做相關研究時可加入「性別」之變項，藉由操作此份教具以探

討不同性別之幼兒認知發展能力是否有所差異。

三、幼兒操作教具時難免會有其他幼兒在旁提示或提供意見，所得之結果並非絕對客

觀，若人力及情境許可，可盡量排除這些干擾因素，讓所得之研究結果能更加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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